庆政办发〔2020〕41号

庆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

奖励扶持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

《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扶持办法（试行）》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扶持办法，认真贯彻落实。

庆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6月3日

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扶持办法
为积极推进“周祖农耕、岐黄养生、红色革命、黄土民俗”四大文化旅游品牌，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充分激活县内旅游人气，培育成熟旅游目的地。依据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促进庆阳旅游产业发展奖励扶持办法（试行）的通知 》（庆政办发〔2016〕3号），现结合本县实际，特制定我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扶持办法。

一、奖励对象
县内外从事文化旅游经营、管理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在开拓文化旅游市场和引进（培育）人才等方面做出贡献的，均可获得奖励扶持。
二、奖励资金来源
县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三、奖励项目及标准
（一）引客入庆奖
凡旅行社组织游客入住县内星级旅游饭店不少于 1晚，游览县内2个及以上有门票收入的旅游景区，全年接待游客量达到1000人次以上的，每人次奖励11元；2000及以上人次的，每人次奖励12元；3000及以上人次的，每人次奖励13元；4000及以上人次的，每人次奖励14元；5000及以上人次的（不封顶），每人次奖励15元。
凡旅行社、教育培训机构等组织的研学旅行活动，入住县内宾馆饭店、研学旅行接待中心不少于1日，参与县内2个及以上研学旅行项目，全年组织学生或游客达到1000及以上人次的，每人次奖励6元；2000及以上人次的，每人次奖励7元；3000及以上人次的，每人次奖励8元；4000及以上人次的，每人次奖励9元；5000及以上人次的（不封顶），每人次奖励10元。
（二）引进（培育）人才奖
在庆城县内旅游景区（点）、旅行社工作的导游，获得高级、中级导游资格证或评为全国、全省优秀导游的，分别奖励1万元、0.5万元；对县内从事文化旅游工作的干部职工或讲解员，凡取得导游资格证，一次性奖励0.5万元。
四、项目申报材料
（一）旅行社奖励，需提供《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资金确认（报备）表》、《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资金申请表》、旅游业务合同、旅游活动行程安排、住宿发票或住宿合同、游客人员名单（含身份证号、来源地信息）、游览景区（点）接待单或加盖景区（点）公章的门票、签单等。

（二）研学旅行奖励，需提供《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资金确认（报备）表》、《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资金申请表》、旅游活动行程安排、游客人员名单（含身份证号、来源地信息）、县内宾馆饭店发票复印件或研学旅行定点接待中心运营机构签章的接待单、发票等。
（三）引进（培育）人才奖，需提供《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资金确认（报备）表》、《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资金申请表》、奖励证书、县内从事讲解员工作或导游证挂靠旅行社出具的证明，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核实认定。
五、申报方法和要求
（一）申报方式。申报单位和个人提供申报材料原件及复印件，由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备案。
（二）申报时间。申报时间为次年1月1日至3月31日，逾期未报视为自动放弃，将不予受理。
（三）申报单位发生重大旅游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旅游投诉事件的，取消奖励资格。
六、审批程序
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将申报材料准备齐全后，上报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进行审核后，将审核结果和拟奖励情况在庆城公众信息网、庆城文旅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公示。对核实无误且公示期间无异议的，按照相应的奖励额度兑现奖励。
七、其他事宜
（一）本奖励办法中的单个奖励项目，按照从优但不重复的原则给予奖励；单位或个人在本奖励办法中获得不同项目的奖励，只能依据申报材料领取一次，申报内容不能重复使用。
（二）申报单位应当实事求是地提供相关申报材料，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须派员到申报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确认。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收回奖励资金，取消其3年内申报奖励资格，并进行公开通报曝光。
（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资金确认（报备）表

2.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资金申请表

附件1
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资金

确认（报备）表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补贴类别
（在对应框内划“√”并填写相应数据）

	□旅行社        □其他组织

	
	□引客入庆奖（□过夜游   □研学旅行）
（游客人数：       人）
 □引进（培育）人才奖

	申报资料
清单
	

	县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
审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庆城县“引客入庆”活动奖励资金

申  请  表

申请单位： （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补贴类别
（在对应框内划“√”并填写相应数据）
	□旅行社        □其他组织

	
	□引客入庆奖（□过夜游   □研学旅行）
（游客人数：      人）
□引进（培育）人才奖  

	申请金额合计（元）： 

	县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
审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庆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6月3日印发
共印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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